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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周转房租赁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教师周转房管理工作，根据《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宜昌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和《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

办法》， 结合学校教师周转房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教师周转房建设使用的原则是“学校兴建、产权公

有、职工承租、周转使用”。

教师周转房承租对象：学校在编在岗的教职工（夫

妻双方均为在编在岗教职工的仅限租赁一套）。

教师周转房为毛坯房，承租人员自行装修。

教师周转房租赁程序：后勤服务和保卫处按国有资

产出租管理规定进行租赁评估、财政主管部门审批备案、公开竞

拍、签定《国有资产房屋租赁合同》等程序办理。

教师周转房租赁期间产生的水、电、气、卫生等费

用由承租人自行承担。水电价格按本地区主管部门制定的居民生

活用水用电价格标准执行，由学校代收代缴；卫生费（含楼栋值

班、公共区域保洁、垃圾转运等）按学校备案收费标准执行；天

然气由承租人自行联系燃气公司开通使用。

教师周转房屋面、主供排水电管网、电梯等公用部

分维修及费用由学校承担；房屋内（含入户门）及到户水电气计



量表后的设施设备维修及费用由承租人承担。

教师周转房仅限于承租人本人居住使用， 不得出

租、出让、转借， 不得改变周转房使用性质用作经商、办公和生
产等其他用途。

教师周转房承租教职工离职或退休， 房屋租赁合同

自动终止，承租人须在 3个月内无条件腾退归还承租房屋。

教师周转房房屋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终止后，承

租人应无条件无偿腾退房屋， 学校不承担承租人装饰、装修、改
造等任何补偿、赔偿。

本办法在施行过程中国家政策法规有新规定的，从

其新规定。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湖北三峡职业技

术学院教师周转房管理暂行办法》（鄂三院发〔2015〕11号）同

时废止。

本办法的解释权在后勤服务和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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